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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驾乘意外伤害保险（2014 版）费率表 

（保监会备案编号：都邦（备—意外）[2014]（主）4号） 

一、基础费率：（‰） 

被保险人驾驶机动车、教练车： 

 非营业车 营业客车 营业货车 教练车 

意外伤害 2.0 3.1 4.4 1.5 

意外伤害医疗 3 4.5 6 2 

被保险人乘坐机动车、教练车： 

 非营业车 营业客车 营业货车 教练车 

意外伤害 1.3 1.5 2.5 1.3 

意外伤害医疗 2 2.5 4 2 

二、费率调整系数 

 

费率调整系数 情况说明 取值标准 

赔付比例（意外医疗

专用） 

100% 1.05-1.2 

95% 0.95-1.05 

90% 0.90-0.95 

85% 0.85-0.90 

80% 0.8-0.85 

80%以下 0.7-0.8 

免赔额（意外医疗专

用） 

0 元 1.05-1.2 

50 元 1.0-1.05 

100 元 0.95-1.0 

150 元 0.9-0.95 

200 元 0.8-0.9 

200 元以上 0.7-0.8 

以往五年赔付率 

(0％，20％] 0.50-0.70 

(20％，50％] 0.70-1.10 

(50％，70％] 1.10-1.50 

>70％ >1.50 

销售地区 

北京、深圳、厦门、青岛、大连、宁波、

上海 0.85-0.90 

天津、广西、河北、河南、黑龙江、湖

南、吉林、江西、辽宁、内蒙古、山西、

四川、新疆、云南、甘肃、安徽 0.90-1.05 

广东、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陕西、湖北、

重庆、福建、贵州 1.05-1.50 



2 
 

驾龄（教练车不适

用） 

1 年以下 1.10-1.50 

1-3 年 1.00-1.10 

3-5 年 0.90-1.00 

5-10 年 0.80-0.90 

10 年以上 0.70-0.80 

行驶区域 

固定线路 0.7-0.8 

市内 0.8-0.9 

省内 0.9-1.0 

全国 1.0-1.2 

销售规模 

（参保人数） 

(0，50] 1.00-1.10 

(50，100] 0.95-1.00 

(100，300] 0.90-0.95 

(300，500] 0.85-0.90 

(500，1000] 0.80-0.85 

(1000，3000] 0.75-0.80 

(3000，5000] 0.70-0.75 

(5000，10000] 0.60-0.70 

>10000 0.50-0.60 

注：如投保时不能确定费率调整系数的取值标准，则该调整系数取值为 1.0 

 

三、保险费计算 

每人保险费 = 保险金额×对应基础费率×各项费率调整系数乘积 

 

四、短期费率 

保险 

期间 

一个

月 

二个

月 

三个

月 

四个

月 

五个

月 

六个

月 

七个

月 

八个

月 

九个

月 

十个

月 

十一

个月 

十二

个月 

年费率的

百分比 
20 30 40 50 60 70 75 80 85 90 95 100 

注：保险期间不足 1个月的，按 1个月计算；保险期间在 1个月以上，不足 2个月的，按 2

个月计算；保险期间在 2个月以上，不足 3个月的，按 3个月计算，依此类推； 

 


